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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 日 

议程项目 2 和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关于死刑问题的高级别专题小组讨论会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6/2 号和第 42/24 号决议提交。报告概述了 2021

年 2 月 23 日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死刑问题的高级别专题小组

讨论会的情况。小组讨论会探讨了与使用死刑有关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使用

死刑是否对犯罪率具有威慑效应。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联 合 国 A/HRC/48/38 
 

 

大  会 Distr.: General 

3 August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HRC/48/38 

2 GE.21-10647 

 一. 导言 

1. 根据第 26/2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举行了

第四次两年一度的关于死刑问题的高级别专题小组讨论会。 

2. 人权理事会主席纳兹哈特·沙米姆·汗担任小组主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致开幕辞。小组成员有：乍得司法部长吉梅特·阿拉比；

国际反死刑委员会专员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阿里

夫·布尔坎；以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牛津大学犯罪学教授 Carolyn 

Hoyle。 

 二. 开幕致辞和发言 

3. 人权理事会主席在介绍性发言中提醒理事会，小组讨论会根据理事会第 26/2

号和第 42/24 号决议举行。理事会在第 42/24 号决议中决定，讨论会将探讨与使

用死刑有关的侵犯问题，特别是使用死刑是否对犯罪率具有威慑效应。 

4.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开幕辞中首先强调，小组将要审议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她强调，没有证据表明死刑能够比其他惩处更有效地威慑犯罪。反之，研究表

明，在一些已废除死刑的国家，谋杀率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1 研究还表明，

阻止人们犯罪的是惩处的确定性而非严重程度。因此，法治才是真正的威慑力

量。 

5. 除了不能威慑犯罪之外，高级专员还列举了若干废除死刑的理由。她注意

到，实施死刑给相关人员及其家人造成了严重的身心痛苦。任意和歧视性地适用

死刑通常严重影响穷人和经济弱势群体、宗教或族裔少数群体、男女同性恋、双

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社区、残疾人、外国人、土著人民和社会中的边缘化成

员。不存在防错的司法制度。由于司法不公而导致一个人死亡是不可接受的后

果，一国将因此侵犯基本生命权。 

6. 高级专员强调，关于死刑使用情况的研究和统计数据应可公开查阅，以便进

行知情辩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了具体的保障，以确保死

刑只适用于“情节最重大之罪”，“情节最重大之罪”一词必须作狭义解释，仅

限于涉及故意杀人的极严重罪行。2 她还提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的保证面临

死刑者权利保护的保障措施，3 这些保障在尚未批准《公约》的国家同样适用。 

7. 高级专员重申了秘书长的观点，即死刑在二十一世纪没有立足之地。她承认

存在关切的原因，同时也谈及令人鼓励的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她称赞哈萨克斯

  

 1 Daniel S. Nagin and John V. Pepper, eds., Deterrence and the Death Penal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2), p. 3; David T. Johnson, “Does the 

death penalty deter homicide in Japan?”, Asian Law Centre Briefing Paper (2017); Susan Munroe, 

“Aboli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Canada”, Thought.com, 21 July 2019; Pathways to Justice: 

Implementing a Fair and Effective Remedy following Abolition of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in 

Kenya – An expert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Death Penalty Project upon invitation by the Government 

Sentencing Task Force (2019). 

 2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35 段。 

 3 见 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deathpenalty.aspx。 



A/HRC/48/38 

GE.21-10647 3 

坦通过了一项关于批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项任意议定书》的法律，并鼓励哈萨克斯坦修订国家立法，使之完全符合该文

书，包括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样做。她还在乍得 2020 年 5 月将死刑从国家法律中

废除后不久鼓励该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

书》。此外，她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诺争取在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终止死刑。 

8. 最后，高级专员强调，大多数国家要么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要么在实践中

不再执行死刑，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传统、文化和宗教各异。2020 年，123 个

国家投票赞成大会关于暂停使用死刑的第 75/183号决议。高级专员祝贺所有已废

除死刑或采取步骤废除死刑的国家，同时鼓励其他国家考虑也向这一方向前进，

并承认，只要死刑仍在使用，就会损害人的尊严并且剥夺个人的生命权这项所有

其他权利所依赖的最基本权利。 

 三. 小组成员的发言 

9. 阿拉比先生在发言中指出，乍得已于 2020 年 5 月成为废除死刑的国家。乍

得自独立以来经受了许多暴力，1967 年《刑法》规定了死刑。1990 年到 2015 年

暂停使用死刑。2015 年恐怖袭击发生后，国家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律，允许对恐

怖主义行为恢复使用死刑。尽管如此，2017 年，该国开始修订《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以便使之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2020 年 5 月，该国一致通过了第

003/PR/2020 号法的修正案，由此得以对所有罪行完全废除死刑。此前，乍得按

照国际标准改善了监狱机构的安全制度并建造了更多还押中心。 

10. 阿拉比先生指出，废除死刑为所有死刑的减刑以及批准《旨在废除死刑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书》奠定了基础。他称赞乍得

领导人促进和保护人权，并称赞民间社会伙伴支持政府的倡议。政府承认死刑是

对生命权的侵犯，构成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尽管恐怖主义行为增

多，乍得仍完全废除了死刑，由此加入了日益增强的全球废除死刑的趋势，并执

行了该国在 2013 年和 2018 年的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建议。 

11. 阿拉比先生最后表示，可以认为，乍得废除死刑是向那些犯下恐怖主义行为

但希望在法律之内改过自新的人发出了有力的正面信息，向其表明，即便他们按

律当受起诉，也并无被处决之风险。死刑并非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应对措施。作

为萨赫勒五国集团中的牵头国家，乍得认识到务必寻求使法律框架人性化并加强

司法合作。 

12. 额勒贝格道尔吉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处理死刑问题时，国家领导人的选择十

分重要，同时强调，他担任蒙古总统期间选择了废除死刑。废除死刑过程中得出

的三个主要经验是：政治意愿和持续的领导力十分重要；对待决策和国际支持需

要采取逐步解决的方法；务必保持无死刑国家的状态。 

13. 额勒贝格道尔吉先生强调，废除死刑后，暴力犯罪在蒙古并未增加。虽然曾

有对于重新实行死刑的讨论，但公众舆论已经转变，对蒙古而言，废除死刑得到

了更多支持是积极的发展。基于死刑对犯罪率之威慑作用的论点并非有力论点，

也没有事实支持。就惩处而言，更重要的不是惩处的严重程度而是其确定性。死

刑是最终惩处，存在摧毁无辜生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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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额勒贝格道尔吉先生最后指出，国家的杀害行为在道义上无正当理由，违反

了人权的基本原则。国家拥有这种权力，也有滥用权力的可能。他促请所有国家

保持警醒，直至所有死刑都得到减刑。最后，他强调，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在

实践中废除死刑，并祝贺乍得和哈萨克斯坦最近采取了步骤以废除死刑。 

15. 布尔坎先生首先指出，经验证据表明，死刑对威慑犯罪无效。相反，在加拿

大、东欧国家和美国部分地区，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实例说明，废除或暂停使用

死刑后杀人犯罪率大幅下降。保留死刑和继续执行死刑的国家在降低杀人犯罪率

方面则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他提及一项开创性的研究，4 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

称，在记录为谋杀的死亡中，定罪的只有很小一部分。1998 年至 2002 年间，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警方记录了 633 起谋杀死亡；这其中，截至 2005 年底，只有 33

起(5%)被定为谋杀罪。定罪的案件中，只有 8%在上诉中维持了原判。破案率因

谋杀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别。记录命案中，约 17%是家庭环境中施行的杀人案，但

这些案件占已侦破谋杀案的 52%。因此，矛盾的是，可能由情感驱动的谋杀较少

因知晓死刑而受到威慑，而这类谋杀也是侦破率最高的。 

16. 布尔坎先生还强调，研究发现，死刑有碍定罪。强制死刑导致证人不出来作

证，令陪审员不愿以谋杀罪定罪，于是作出误杀或无罪的裁定。 

17. 最后，布尔坎先生指出，死刑作为政策选择有三个关键影响。首先，死刑的

适用方式有高度任意性。其次，死刑不仅适用于可能是最严重的罪行。第三，审

判拖延时间长，定罪却极难，一旦上诉又极难维持原判。他还指出，死刑适用于

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执行死刑没有人道的方式。在一个会出错的世界中，死刑

很容易发生错误。他提出，威慑犯罪的更有意义的方法是加强执法系统以确保侦

破犯罪，并改善司法系统。保留死刑最多只有象征性的作用，而并非应对暴力犯

罪的高效或有效措施。 

18. Hoyle 女士表示，各国政府通常称，死刑是对犯罪的有效威慑，以此作为保

留死刑的理由，研究表明，公民也相信这一点。犯罪学家采取多种方法对威慑作

用进行了研究，然而，一些研究虽然表明被执法部门发现和逮捕的风险具有威慑

作用，却无法证明惩处的严厉程度可产生威慑效果。具体而言，研究未能证明死

刑对谋杀罪具有威慑作用。威慑理论的前提是，施行应判处死刑之罪行者是理性

的行为者，有能力权衡犯罪行为的好处与被逮捕及最终受惩处(可能被处决)的风

险。 

19. Hoyle 女士提及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南非和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在

中国香港和欧洲国家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得出结论称，没有证据表明死刑比

终身监禁的威胁更能阻止个人实施谋杀。对数百项威慑研究的分析表明，对轻微

犯罪而言可以看到威慑作用，但是对谋杀而言，任何惩处都没有威慑效果，包括

处决在内。5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在回顾50年来有关威慑的研究证据之后认为，

相信威慑是不可靠的，很多研究表明这种信念并不正确。6 自1990年代初以来，

  

 4 Roger Hood and Florence Seemungal, A Rare and Arbitrary Fate: Conviction for Murder,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and the Reality of Homicide in Trinidad and Tobago (Centre for 

Crimin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6). 

 5 Dieter Dölling and others, “Is deterrence effective? Results of a meta-analysis of punishment”,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e Policy and Research, vol. 15, Nos. 1–2 (June 2009). 

 6 Nagin and Pepper, eds., Deterrence and the Death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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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所有各州命案率一路下降，不论是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的州。过

去二十多年中已废除死刑的州谋杀率没有上升，保留死刑的州谋杀率也没有上

升。此外，过去二十年中，使用死刑的州命案率一直高于不使用死刑的州。7 

20. Hoyle 女士强调，谋杀率受到刑事司法程序之外的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如

果死刑具有威慑作用，废除死刑后谋杀率不会下降。而一些国家废除死刑后谋杀

率却有所下降，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东欧多个国家。南非的谋杀率居高不

下，但低于废除死刑之前的水平。有一项研究比较了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的谋杀

率，新加坡对谋杀适用死刑，中国香港已废除死刑。结果显示，两地谋杀率并无

差别，尽管中国香港在 30 年前就已停止使用死刑。8 与之类似，关于贩毒的数

据表明，死刑并没有威慑毒品犯罪。 

21. 关于公众舆论，Hoyle 女士提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例子，1960

年代，虽然普通公众没有要求废除死刑，但政府采取了这一政策步骤，公众舆论

很快也跟随了政府的政策。欧洲其他国家也可见类似发展。 

22. 最后，Hoyle 女士承认，死刑是对人权的伤害。任意性在死刑制度中普遍存

在并将继续如此。在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种族、性别和种姓与法律决策明显相

关。此外，研究表明，精神健康和残疾往往与贫穷和阶级问题交织，在刑事程序

中造成严重的脆弱性，限制了被告为自己辩护和在审判或上诉中提出减罪证据的

能力。研究还有力地表明，任意性是继续实行死刑的所有刑事司法制度中固有的

问题；任何制度保证不存在任意性的可能性很小。由于缺少证据说明存在威慑作

用，以及每个法律制度都存在固有的任意性，不应当让基于死刑对犯罪率有威慑

作用的论据影响刑事政策。 

 四. 讨论概况概要 

23. 在小组讨论的互动阶段，以下代表团发了言：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布基纳

法索、佛得角、9 克罗地亚、埃及、斐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

利、哈萨克斯坦、列支敦士登、10 墨西哥、纳米比亚、葡萄牙、沙特阿拉伯、

  

 7 见 https://deathpenaltyinfo.org/facts-and-research/murder-rates/murder-rate-of-death-penalty-states-

compared-to-non-death-penalty-states。 

 8 Franklin E. Zimring, Jeffrey Fagan and David T. Johnson, “Executions, deterrence, and homicide: a 

tale of two cities, “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 7, No. 1 (March 2010). 

 9 代表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安哥拉、巴西、佛得角、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

葡萄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东帝汶。 

 10 还代表澳大利亚、斯洛文尼亚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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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1 南非、西班牙、瑞典、12 瑞士、13 东帝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24. 一个区域组织，即欧盟，发了言。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和摩洛哥国家人权理事

会这两个国家人权机构也发了言。以下非政府组织发了言：大赦国际、全球无杀

戮研究中心、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组织国际联合会、国际男女同性恋协会。14 

 A. 关于使用死刑的一般性评论 

25. 来自广大法律制度、传统、文化和宗教各异的国家的许多代表表示反对任何

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死刑。代表们欢迎普遍废除死刑的趋势，并称赞近期批准

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书》的国

家。他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26. 一些代表表示关切的是，死刑的适用经常具有任意性和歧视性，从而影响了

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死刑不合理地适用于穷人、智力或心理残疾者和少数群

体。许多人因歧视的理由或本不应定为犯罪的特定行为而被判处死刑。这样判处

死刑是不合法的，例如因为人们表达某一观点、加入某一政治团体或行使宗教自

由而判处其死刑。死刑继续被用于惩处同性成年人之间的自愿性行为。代表们认

为，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投资于青年教育和培训以及欢迎多样性十分有助于减

少犯罪和建设更安全的社会。 

27. 代表们表示关切的是，仍然存在违反国际人权准则和标准，包括公正审判权

而判处死刑的情况。至关重要的是，死刑审判必须提供一切可能的保障措施，以

便在诉讼的各个阶段确保公正审判和有效的法律代表，并确保遵守最高的证据标

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情节最重

大之罪”不得科处死刑。这些罪行仅限于涉及故意杀人的极严重的犯罪。因此，

决不能以死刑惩处通奸、叛教或亵渎等较轻罪行。同样，未直接和故意导致死亡

的毒品相关犯罪、性犯罪或恐怖主义犯罪尽管可能性质严重，但决不能作为判处

死刑的依据。 

28. 一些代表对一些国家最近旨在恢复死刑的发展表示特别关注。他们强调，死

刑是不可撤销的惩处，侵犯了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而生命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

减损。以夺取生命来保护生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并且忽视了惩处的其他目

标，例如犯罪人的改过自新。代表们认识到，所有死刑的方法都可能造成极大痛

  

 11 还代表：阿富汗、巴林、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喀麦隆、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马尔代夫、尼日利亚、阿曼、巴布亚新几内

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苏丹、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乌干达和津

巴布韦。 

 12 还代表：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挪威。 

 13 还代表设立专题小组之决议的提案国：比利时、贝宁、哥斯达黎加、法国、墨西哥、蒙古和

摩尔多瓦共和国。 

 14 以下代表团因时间紧迫而没有发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喀麦隆、智利、厄瓜多

尔、黑山、尼泊尔、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权宣传

会、促进巴林民主和人权的美国人联盟、法国泰米尔文化协会、国际妇女平等协会、艾丽斯

卡救济基金会、反对死刑组织、健康和环境计划、国际权利和发展学会、Iuventum、锡克族人

权小组、促进青年和性选择基金会、保护妇女权利学会、联合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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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并强调，各国之间正在形成共识，认为判处和执行死刑可能因此等同于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29. 一些代表指出，国家拥有主权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正义和惩处观念制定本

国的刑事司法法律。他们援引公众舆论以及强调平衡受害者和犯罪者权利的观

点，认为死刑是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他们所在社会视为最严

重罪行的行为的有效威慑，其实施需经过适当法律程序、具有司法保障并经过多

重审查。一些代表强调，关于何种行为构成“情节最重大之罪”并无协商一致意

见，因此每个国家都有主权权利，根据本国的国际法义务界定这类罪行并确定适

当的法律处罚而不受其他国家干涉。 

30. 一些代表指出，死刑问题持续存在分歧，并在各种论坛上引起废除死刑的国

家和保留死刑的国家之间的争议。他们鼓励合作式和建设性的接触与对话，并鼓

励保留死刑的国家转向暂停死刑。 

31. 多数代表提及，2020 年 12 月关于暂停使用死刑的大会第 75/183 号决议得到

了广泛支持。一些国家在声明中也提及这种支持，呼吁普遍废除死刑。 

 B. 没有证据表明死刑对犯罪率有威慑作用 

32. 许多代表强调，没有确定性证据表明死刑对犯罪行为具有威慑作用。在保留

死刑的国家，威慑是最常见的保留死刑的理由。根据威慑理论，人们会由于恐惧

处决而不施行任何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对这一理论进行的广泛研究表明，这一点

并没有证据。一些国内的研究和世界各地进行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可

信的证据表明死刑比监禁对犯罪的威慑作用更大。反之，威慑假说分散了公众对

亟需的长期解决方案的关注，而这些方案可能在解决犯罪及其根本原因方面更加

有效。威慑理论还设定，人们犯下严重罪行之前会理性地考虑其行为的后果。最

重要的是，威慑理论没有谈及被判处死刑者的人权问题。许多代表表示，他们坚

定认为，威慑犯罪的是惩处的确定性而非严重程度。 

33. 许多代表强调死刑不具效力，同时援引了统计数据、研究和自己国家在废除

死刑方面的经验，并比较了实行死刑和废除死刑时的犯罪率，以说明死刑对犯罪

率并无明显影响。一位代表提及，自己国家废除死刑的经验凸显了死刑可以威慑

犯罪这一论点的缺陷。该国最后一次处决发生在 1967 年，随后几年中逐步取消

了死刑。此后，犯罪率一直随多种因素而有升有降。换言之，废除死刑对该国的

犯罪率无明显影响，从而有力地表明，死刑并无威慑作用。 

34. 代表们指出，表明死刑具有一定威慑作用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缺陷。

首先，即便在执行死刑的管辖区，最常用的刑事处罚往往也是非死刑惩处。其

次，研究并未分析潜在罪犯怎样看待处决风险以及在行为上如何反应。此外，关

于研究威慑效果的适当方法并无共识，因为太多其他因素可能影响研究结果。 

35. 一些代表提及，秘书长 2019 年的报告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死刑比其他

惩罚方式更能遏制毒品相关罪行或对减少犯罪有影响。15 同样，报告认为，一

些面临恐怖主义袭击威胁的保留死刑的国家关于死刑可以威慑恐怖主义的说法没

有根据。 

  

 15 A/HRC/42/28, 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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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位代表指出，早在 18 世纪，犯罪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就认为，没有可

信证据表明死刑对犯罪具有威慑作用或有助于令社会更安全。死刑并没有让社会

变得更安全。反之，国家处决延长了毫无意义的暴力循环，并引起了不公正感。

一些代表强调，全球实践表明，人权是普遍的，保留死刑的国家基于威慑的论点

没有证据支持。一些代表鼓励人权理事会成员借此机会提高对没有证据表明死刑

可以威慑犯罪这一事实的认识，并遵守国际人权标准，促进改善执法做法。 

 C. 信息共享、透明度和舆论 

37. 多位代表强调，就死刑的优势和影响进行公开辩论对于废除死刑至关重要。

各国必须提供关于死刑缺乏威慑作用的透明客观的信息，以及关于执行死刑的按

年龄、性别、国籍和其他相关标准分列的数据。在保留死刑的国家，需要客观的

信息以帮助转变关于死刑的公众话语。务必集中国际关注和努力，通过信息共

享、透明度和教育改变保留死刑的国家的现状。 

38. 一些代表强调，废除死刑是政治意愿问题，而非文化或传统问题。他们强

调，务必让公众知晓死刑的缺陷。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包括在被判处死刑者的人

数、具体指控、死囚人数和处决人数方面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对于改变公众对

死刑的看法十分重要。 

39. 其他代表指出，对各国犯罪背景的虚假陈述以及关于犯罪活动之真实性质的

信息缺失是支持死刑的观点的基础。研究表明，许多人由于担心成为犯罪的受害

者而支持死刑。然而，如果得到更完整的信息，包括关于替代惩处的信息，大多

数人并不赞成死刑。 

40. 许多代表强调，公职人员在透明的统计数据、数据共享和教育方面发挥了牵

头作用，除此之外，民间社会在不同管辖区废除死刑的运动中发挥了并且应继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D. 改善法治和预防措施以威慑犯罪 

41. 代表们表示，最好的威慑是法治。重中之重应当是提升司法系统的效力。死

刑可能受到人为错误和错误定罪的影响，并且不可逆转，因此不应将之视为法治

范围内的适当惩处。反之，代表们建议，应该寻求死刑的替代方案，以便纠正任

何司法不公。 

42. 一些代表强调，犯罪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根据人权规范和标准，包括通过法

律和条例，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全面解决。死刑往往分散对犯罪预防、警务、调查

和起诉方面亟需的系统改革的关注，而这些改革有助于加强研究表明威慑犯罪的

主要因素：拘捕的确定性。代表们建议，应努力按照国际人权标准改进执法做

法。 

 五. 结论 

43. 小组的结论是，当前大多数国家支持废除死刑。小组对一些国家正在考虑恢

复死刑表示关切，并呼吁国际社会与政府官员、议员、执法官员、司法机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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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包括与支持废除死刑的人密切合作，以便他们决定继续

支持废除死刑。 

44. 小组表示，没有证据支持死刑具有降低犯罪率的威慑作用这一主张。它敦促

各国，以显示死刑无效的证据、社会科学和专家意见为依据。应当由各级政治领

导协助，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澄清关于死刑之威慑作用的误解。 

45. 小组强调了死刑的经济成本，包括许多连带费用，例如辩方上诉、法律代

表、死囚区成本、执行处决和其他成本。它重申，死刑经常歧视性地适用于社会

中的弱势和边缘化成员。减贫、改善教育和不歧视是预防暴力犯罪的更有效措

施。 

46. 小组指出，反恐斗争是经常提出的保留死刑的理由，这种争论在多个国家减

缓了废除死刑的进程。终身监禁防止了恐怖分子成为烈士的可能。恐怖主义不太

可能受到死刑的威慑，犯罪人往往在任何情况下都愿为自己的事业而死。各国对

安全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关切是合理的，但重在改进刑事调查技术和证据收集以及

国际合作将是更有力的方法。小组建议，在刑事司法系统内加强预防措施，在引

渡方面加强法律合作。 

47. 小组重申，政府人员、媒体、民间社会和宗教领袖等人士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教育并告知公众与实行死刑相关的缺陷，特别是与死刑相关的系统的不可避

免的侵犯人权。如果准确信息缺失，公众辩论不可能真正有意义。民意调查显

示，公众对死刑的支持随着人们对错判案件的知晓而减少。一旦人们了解到死刑

适用的罪行比他们以为的范围更广并且适用于他们认为不够严重的罪行，这种支

持也会减少。在多个国家，如果有无期徒刑等替代方案，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反

对死刑。公众支持以社会措施、教育和减贫作为降低犯罪率的方法。与此同时，

小组注意到，即便废除死刑没有得到民众支持，许多国家也已着手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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